
1 

 

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关于对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5 号 

 

 

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. 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.26 亿元，同比下降 34.80%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2,464.54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88.83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

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净利润”）为亏损 3,052.04 万元，同比下降

117.98%。半年报称，公司业绩同比大幅下降系 2021 年 10 月出售朗

迪制药 100%股权所致。 

（1）请补充列示扣除朗迪制药后公司近两年又一期备考财务数

据，并分业务列示近两年又一期的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毛利率等财

务指标，同时分析说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业绩变动的具体情况和变动

原因。 

（2）请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竞争格局、公司向前五大客户及供

应商的销售和采购金额及占比、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新增、退出情

况、客户及供应商集中度变化情况、公司各主要产品销量、售价及毛

利率变化、产品结构及成本变化、期间费用等因素，说明报告期内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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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滑、扣非净利润亏损的原因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构成情况，是否

具有可持续性，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2. 报告期内，公司西药销售实现营业收入 10.04 亿元，同比下降

46.84%，毛利率 49.48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 16.37 个百分点，中药销

售实现营业收入 6.90 亿元，同比下降 1.15%，毛利率 52.65%，比上

年同期减少 1.38 个百分点。 

请补充列示各具体产品的营业收入、毛利率及其变动情况，说明

主要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，毛利率水平及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。 

3. 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11.15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16.81%，存货跌

价准备期末余额 1,695.60 万元，较期初减少 0.40%。 

请结合生产销售模式、在手订单、存货库龄结构等说明报告期内

营业收入大幅下降而存货大幅增长的原因，是否存在滞销情形，存货

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4. 公司出售朗迪制药 100%股权的交易对手方为上海方朗企业

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。半年报显示，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4.11 亿

元，其中应收上海方朗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.00 亿元，账龄 1 年

以内，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,059.75 万元。 

请补充说明公司出售朗迪制药 100%股权相关股权转让款的收款

进展，是否已按合同约定收款。 

5.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0.45 亿元，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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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末余额 2.92 亿元，占比 27.92%。 

请补充说明账龄 1 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欠款方名称、

是否为关联方、金额及占比、坏账准备计提情况、截至回函日的回款

情况、相应信用期及是否超出信用期未回款等。 

6. 报告期内，公司发生委托理财合计 123.19 亿元，未到期余额

16.43 亿元，其中发生“其他类”委托理财 2 亿元，未到期余额 22.33

万元，实际损益金额为 0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“其他类”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产品名称、产品类型、受托机构基本情况（包括是否为关联方）、

认购日期、认购期限、资金投向，是否最终投向关联方，是否存在变

相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公司委托理财是否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是否存在超出额度的情形。 

7. 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4.22 亿元，占总资产比例为 19.63%，

其中银行存款 13.64 亿元；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16.43 亿元，占

总资产比例为 22.68%，均为“其他”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、存放类型、资金用途、

银行存款的构成情况（如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构性存款等的比重），

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受限情形，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

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明细，相关会计处理及

其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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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报告期末，公司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.03 亿

元，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1,362.79 万元。 

请补充列示所涉房屋及建筑物、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情况，说明相

关产权证书尚未办妥的主要原因、截至目前的办理进度及预期办理完

成时间、后续办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、相关房屋及建筑物、土地的

实际使用情况、是否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对资产价值的确认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山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2 年 8 月 26 日 


